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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達⼈請注意！不具旅⾏業資格私⾃招攬旅客、帶團旅遊，當⼼觸法

⽂:王綱（認證法律⼈） ‧ 其他  ‧ 2025-06-20

案例

A熱愛旅遊且常在社群軟體上分享⾃⼰的旅遊照⽚，吸引不少粉絲追蹤。最近A聽從粉絲建議，決定結合⾃
⼰的興趣與⼯作，開始在社群軟體上招攬⺠眾付費參加⾃⼰安排、設計且親⾃接待的旅遊⾏程。想不到才
剛接待完第⼀團就收到交通部觀光署的公⽂，通知A違反發展觀光條例，請問A有什麼法律責任呢？

本⽂

⼀、旅⾏業的設⽴及經營受到嚴格規範

旅⾏業是指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宿、領隊⼈員、導遊⼈員、代購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續等有關
服務⽽收取報酬的營利事業[1]。為了保障旅客的權益，法規對於旅⾏業的設⽴及經營設有相當嚴格的規範，例
如：

（⼀）旅⾏業要經過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辦妥公司登記後才能營業 [2 ]。

（⼆）旅⾏業必須是公司的組織型態，且要在公司名稱上標明旅⾏社字樣 [3 ]。

（三）經營旅⾏業要先繳納保證⾦，⾦額依照業務範圍⼤⼩、公司或分公司，計15萬⾄1,000萬元新
臺幣（以下同）不等，以保障旅客因旅遊糾紛所產⽣的債權 [4 ]。

（四）旅⾏業須投保責任保險 [5 ]及履約保證保險 [6 ]。

（五）旅⾏業的發起⼈、董事、監察⼈、經理⼈、執⾏業務或代表公司的股東，不能有特定的不良紀錄，
例如曾經營旅⾏業被廢照未滿5年 [7 ]。且經理⼈還要具備旅⾏相關的特定資格，並參加旅⾏業經理
⼈訓練合格 [8 ]。

⼆、依法只有旅⾏業者可以經營旅⾏業業務（⾒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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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旅⾏業業者才可以經營旅⾏業務！
資料來源：王綱 / 繪圖：Yen

承前說明，為了保障旅客的權益，法規對於旅⾏業的設⽴和經營有較為嚴格的規範，⽽為了貫徹這個⽴法⽬
的，法規也特別規定只有旅⾏業者可以經營旅⾏業業務，以避免旅⾏業以外，不受政府較嚴格監管的其他業者
也來參與旅⾏業務的經營，導致⺠眾及合法業者的權益受損。⺠眾可透過交通部觀光署的網站，查詢到這些合
法旅⾏業者的資料。法定旅⾏業的業務範圍與種類如下：



（⼀）旅⾏業業務的範圍

依發展觀光條例的規定，所謂「旅⾏業業務」的範圍包含：

以上旅⾏業業務中，除了代售⽇常⽣活所需的「國內」運輸票券以外，都是只有「旅⾏業者」才可以經營的業
務[9]，因此如果想要藉由提供以上服務收取報酬⽽營利，就必須取得旅⾏業的資格。

（⼆）旅⾏業的種類

此外，旅⾏業⼜再細分為綜合、甲種、⼄種旅⾏業，各⾃有不同的業務範圍及最低實收資本額限制[10]。其中
⼄種旅⾏業的業務範圍最⼩，僅能辦理國內旅遊相關業務；甲種旅⾏業營業範圍次之，可辦理國內外旅遊相關
業務；綜合旅⾏業營業範圍最⼤，除甲種、⼄種旅⾏業的業務都可以辦理外，還可以把旅遊⾏程委託給甲種或
⼄種旅⾏業代為招攬[11]。

三、⾮法經營旅⾏業業務的認定標準與裁罰

依照發展觀光條例的規定，如果沒有取得營業執照就經營旅⾏業務，會被處罰10萬元〜50萬元新臺幣的罰
鍰，並勒令歇業[12]。即便沒有經營的事實，但有透過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式散布、播送或刊登營業的訊息
時，則會被處罰3萬元〜30萬元的罰鍰[13]。

另外，依照現⾏的實務⾒解，發展觀光條例第27條第1項第3款雖然將「招攬或接待觀光旅客，並安排旅遊、
⾷宿及交通」列為旅⾏業的業務範圍，但⾏為⼈不⼀定要同時從事⼆者，就算只從事「招攬觀光旅客」或「安
排旅遊、⾷宿及交通」，都算經營旅⾏業業務，且所謂「招攬」，也沒有⾏為⽅式的限制，只要在客觀上可以
使旅客瞭解該旅遊活動進⽽報名參加就構成[14]。⾄於所謂的「業務」，也不以⾏為⼈反覆實施為限，因此只
要有「1次」經營旅⾏業業務的⾏為，依法即可裁罰[15]。

四、案例分析

A沒有先向交通部觀光署申請核准，並依法辦妥公司登記領取旅⾏業執照，依法就不能經營旅⾏業業務。但
是，A仍然上網招攬不特定⼈付費參加⾃⼰規劃及帶領的旅遊⾏程，並已實際接待完第⼀團的團員，構成發展
觀光條例第27條第1項第3款及第4款的經營旅⾏業業務⾏為，依同法第55條第4項規定可能被處罰10萬元〜

1. 接受委託代售或代旅客購買國內外運輸票券。
2. 接受旅客委託代辦出⼊國境程序及簽證。
3. 招攬或接待觀光旅客並安排旅遊、⾷宿及交通。
4. 設計旅程、安排導遊或領隊。
5. 提供旅遊諮詢。
6.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交通部核定與國內外觀光旅客旅遊有關的事項。



50萬元的罰鍰。

註腳
   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1項第10款：「本條例所⽤名詞，定義如下：……

⼗、旅⾏業：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宿、領隊⼈員、導遊⼈員、代購代售交通
客票、代辦出國簽證⼿續等有關服務⽽收取報酬之營利事業。」

[1]

   發展觀光條例第26條：「經營旅⾏業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依法辦妥公司登記後，領取
旅⾏業執照，始得營業。」
旅⾏業管理規則第5條：「經營旅⾏業，應備具下列⽂件，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籌設：
⼀、籌設申請書。
⼆、全體籌設⼈名冊。
三、經理⼈名冊及經理⼈結業證書影本。
四、營業處所之使⽤權證明⽂件。」
旅⾏業管理規則第6條：「
I 旅⾏業經核准籌設後，應於⼆個⽉內依法辦妥公司設⽴登記，備具下列⽂件，並繳納旅⾏業保證⾦、註
冊費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註冊，屆期即廢⽌籌設之許可。但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延⻑⼆個⽉，並以⼀次
為限：
⼀、註冊申請書。
⼆、公司登記證明⽂件。
三、公司章程。
四、旅⾏業設⽴登記事項卡。
II 前項申請，經核准並發給旅⾏業執照賦予註冊編號，始得營業。」

[2]

   旅⾏業管理規則第4條：「旅⾏業應專業經營，以公司組織為限；並應於公司名稱上標明旅⾏社字樣。」[3]

   發展觀光條例第30條：「
I 經營旅⾏業者，應依規定繳納保證⾦；其⾦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額調整時，原已核准設⽴之旅
⾏業亦適⽤之。
II 旅客對旅⾏業者，因旅遊糾紛所⽣之債權，對前項保證⾦有優先受償之權。
III 旅⾏業未依規定繳⾜保證⾦，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廢⽌其旅⾏業執照。」
旅⾏業管理規則第12條第1項：「旅⾏業應依照下列規定，繳納註冊費、保證⾦：
⼀、註冊費：
（⼀）按資本總額千分之⼀繳納。
（⼆）分公司按增資額千分之⼀繳納。
⼆、保證⾦：
（⼀）綜合旅⾏業新臺幣⼀千萬元。
（⼆）甲種旅⾏業新臺幣⼀百五⼗萬元。
（三）⼄種旅⾏業新臺幣六⼗萬元。
（四）綜合旅⾏業、甲種旅⾏業每⼀分公司新臺幣三⼗萬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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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旅⾏業每⼀分公司新臺幣⼗五萬元。
（六）經營同種類旅⾏業，最近⼆年未受停業處分，且保證⾦未被強制執⾏，並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以保障旅客權益之觀光公益法⼈會員資格者，得按（⼀）⾄（五）⽬⾦額⼗分之⼀繳納。」

   關於旅⾏業責任險的理賠，可參考王綱（2024），《跟團旅遊意外傷亡，沒有保旅平險也能獲得理賠嗎
？簡介旅⾏業責任險「限額無過失責任」新規》。

[5]

   發展觀光條例第31條：「
I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業、觀光遊樂業及⺠宿經營者，於經營各該業務時，應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
。
II 旅⾏業辦理旅客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時，應依規定投保履約保證保險。
III 前⼆項各⾏業應投保之保險範圍及⾦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IV 旅⾏業辦理旅遊⾏程期間因意外事故致旅客或隨團服務⼈員死亡或傷害，⽽受下列之⼈請求時，不論
其有無過失，請求權⼈得於前項所定之保險範圍及⾦額內，依本條例規定向第⼀項責任保險之保險⼈請求
保險給付：
⼀、因意外事故致旅客或隨團服務⼈員傷害者，為受害⼈本⼈。
⼆、因意外事故致旅客或隨團服務⼈員死亡者，請求順位如下：
（⼀）⽗⺟、⼦⼥及配偶。
（⼆）祖⽗⺟。
（三）孫⼦⼥。
（四）兄弟姊妺。
V 第⼀項之責任保險⼈依本條例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損害賠償⾦額之⼀部分；被保險⼈受
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

[6]

   旅⾏業管理規則第14條：「有下列各款情事之⼀者，不得為旅⾏業之發起⼈、董事、監察⼈、經理⼈、
執⾏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已充任者，當然解任之，由交通部觀光局撤銷或廢⽌其登記，並通知公司登
記主管機關：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緩刑期
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
、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年。
三、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未逾⼆年。
四、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五、使⽤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六、無⾏為能⼒或限制⾏為能⼒。
七、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曾經營旅⾏業受撤銷或廢⽌營業執照處分，尚未逾五年。」

[7]

   旅⾏業管理規則第15條：「
I 旅⾏業經理⼈應備具下列資格之⼀，經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團體訓練合格，發給結業證
書後，始得充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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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以上學校畢業或⾼等考試及格，曾任旅⾏業代表⼈⼆年以上者。
⼆、⼤專以上學校畢業或⾼等考試及格，曾任海陸空客運業務單位主管三年以上者。
三、⼤專以上學校畢業或⾼等考試及格，曾任旅⾏業專任職員四年或領隊、導遊六年以上者。
四、⾼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或⼆年制專科學校、三年制專科學校、⼤學肄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
規定學分三分之⼆以上及格，曾任旅⾏業代表⼈四年或專任職員六年或領隊、導遊⼋年以上者。
五、曾任旅⾏業專任職員⼗年以上者。
六、⼤專以上學校畢業或⾼等考試及格，曾在國內外⼤專院校主講觀光專業課程⼆年以上者。
七、⼤專以上學校畢業或⾼等考試及格，曾任觀光⾏政機關業務部⾨專任職員三年以上或⾼級中等學校畢
業曾任觀光⾏政機關或旅⾏商業同業公會業務部⾨專任職員五年以上者。
II ⼤專以上學校或⾼級中等學校觀光科系畢業者，前項第⼆款⾄第四款之年資，得按其應具備之年資減少
⼀年。
III 第⼀項訓練合格⼈員，連續三年未在旅⾏業任職者，應重新參加訓練合格後，始得受僱為經理⼈。」

   發展觀光條例第27條：「
I 旅⾏業業務範圍如下：
⼀、接受委託代售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客票。
⼆、接受旅客委託代辦出、⼊國境及簽證⼿續。
三、招攬或接待觀光旅客，並安排旅遊、⾷宿及交通。
四、設計旅程、安排導遊⼈員或領隊⼈員。
五、提供旅遊諮詢服務。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與國內外觀光旅客旅遊有關之事項。
II 前項業務範圍，中央主管機關得按其性質，區分為綜合、甲種、⼄種旅⾏業核定之。
III ⾮旅⾏業者不得經營旅⾏業業務。但代售⽇常⽣活所需國內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不在此限。
」

[9]

   旅⾏業管理規則第11條：「
I 旅⾏業實收之資本總額，規定如下：
⼀、綜合旅⾏業不得少於新臺幣三千萬元。
⼆、甲種旅⾏業不得少於新臺幣六百萬元。
三、⼄種旅⾏業不得少於新臺幣⼀百⼆⼗萬元。
II 綜合旅⾏業在國內每增設分公司⼀家，須增資新臺幣⼀百五⼗萬元，甲種旅⾏業在國內每增設分公司⼀
家，須增資新臺幣⼀百萬元，⼄種旅⾏業在國內每增設分公司⼀家，須增資新臺幣六⼗萬元。但其原資本
總額，已達增設分公司所須資本總額者，不在此限。」

[10]

   旅⾏業管理規則第3條：「
I 旅⾏業區分為綜合旅⾏業、甲種旅⾏業及⼄種旅⾏業三種。
II 綜合旅⾏業經營下列業務：
⼀、接受委託代售國內外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國內外客票、託運⾏李。
⼆、接受旅客委託代辦出、⼊國境及簽證⼿續。
三、招攬或接待國內外旅客並安排旅遊、⾷宿及交通。
四、以包辦旅遊⽅式或⾃⾏組團，安排旅客國內外觀光旅遊、⾷宿、交通及提供有關服務。

[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1&flno=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2&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2&flno=3


五、委託甲種旅⾏業代為招攬前款業務。
六、委託⼄種旅⾏業代為招攬第四款國內團體旅遊業務。
七、代理外國旅⾏業辦理聯絡、推廣、報價等業務。
⼋、設計國內外旅程、安排導遊⼈員或領隊⼈員。
九、提供國內外旅遊諮詢服務。
⼗、提供旅客於購買旅遊商品或服務時，附隨代收透過其所屬網路平臺或⾏動應⽤程式（APP），與保險
業合作推廣旅遊相關保險商品之保險費。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與國內外旅遊有關之事項。
III 甲種旅⾏業經營下列業務：
⼀、接受委託代售國內外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國內外客票、託運⾏李。
⼆、接受旅客委託代辦出、⼊國境及簽證⼿續。
三、招攬或接待國內外旅客並安排旅遊、⾷宿及交通。
四、⾃⾏組團安排旅客國內外觀光旅遊、⾷宿、交通及提供有關服務。
五、代理綜合旅⾏業招攬前項第五款之業務。
六、代理外國旅⾏業辦理聯絡、推廣、報價等業務。
七、設計國內外旅程、安排導遊⼈員或領隊⼈員。
⼋、提供國內外旅遊諮詢服務。
九、提供旅客於購買旅遊商品或服務時，附隨代收透過其所屬網路平臺或⾏動應⽤程式（APP），與保險
業合作推廣旅遊相關保險商品之保險費。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與國內外旅遊有關之事項。
IV ⼄種旅⾏業經營下列業務：
⼀、接受委託代售國內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國內客票、託運⾏李。
⼆、招攬或接待本國旅客或取得合法居留證件之外國⼈、⾹港、澳⾨居⺠及⼤陸地區⼈⺠國內旅遊、⾷宿
、交通及提供有關服務。
三、代理綜合旅⾏業招攬第⼆項第六款國內團體旅遊業務。
四、設計國內旅程。
五、提供國內旅遊諮詢服務。
六、提供旅客於購買旅遊商品或服務時，附隨代收透過其所屬網路平臺或⾏動應⽤程式（APP），與保險
業合作推廣旅遊相關保險商品之保險費。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與國內旅遊有關之事項。
V 前三項業務，⾮經依法領取旅⾏業執照者，不得經營。但代售⽇常⽣活所需國內海、陸、空運輸事業之
客票，不在此限。」

   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4項：「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業務或觀光遊樂業務
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歇業。」

[12]

   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之1：「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營業執照或登記證⽽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業務、觀
光遊樂業務、旅館業務或⺠宿者，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等，
散布、播送或刊登營業之訊息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交通部交路（⼀）字第11082004432號函（2021/11/16）。本函釋雖是針對條⽂中的「旅館業」進⾏
說明，但對受同條⽂規範的「旅⾏業」亦應有所適⽤。

[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1&flno=5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1&flno=55-1
https://admin.taiwan.net.tw/BusinessInfo/Regulation?a=109&id=353&q=%25E7%25AC%25AC55%25E6%25A2%259D%25E4%25B9%258B1


標籤
 旅遊，旅⾏業，旅⾏社，發展觀光條例，旅⾏業管理規則

   最⾼⾏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77號判決：「⾜⾒⽴法者雖將『招攬或接待觀光旅客，並安排旅遊、⾷宿
及交通』列為旅⾏業之業務範圍，惟不以同時從事『招攬觀光旅客』及『安排旅遊、⾷宿及交通』⼆者為
法定構成要件，若其分擔從事『招攬觀光旅客』或「安排旅遊、⾷宿及交通』，即屬經營旅⾏業業務。⼜
所稱『招攬』，並無⾏為⽅式之限制，凡⾏為⼈所為在客觀上⾜使旅客瞭解該旅遊活動進⽽報名參加即屬
之。」

[14]

   臺北⾼等⾏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802號判決：「其所謂『業務』，係指同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旅⾏業業
務⽽⾔，故⾮旅⾏業者如有從事同條第1項各款所定旅⾏業業務之⾏為，不論其⾏為次數多寡，均屬違反
該條項之規定，並無須繼續反覆實施該經營旅⾏業業務之⾏為，始構成違反該條項之規定。」

[15]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106%252c%25e5%2588%25a4%252c277%252c20170608%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98%252c%25e8%25a8%25b4%252c1802%252c20091231%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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